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一次告知單 

致      先生/小姐 

申辦項目 契稅撤銷申報 

一、申請          

    要件 

1. 已辦保存登記房屋在尚未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。 

2. 未辦保存登記房屋未實質移轉前。 

二、注意   

    事項 

1. 申請書印章須與原申報所檢附公定契約書相同。 

2. 契稅採網路申報時，可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

（銷），並於申請日隔天起五日內，將檢附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。 

三、應備 

    證件 

 

1. 申請書。 

2. 原申報所檢附公定契約書正本。 

3. 原核發契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正本。 

4. 雙方協議書。 

5. 由權利人單獨申請撤銷者，應檢附法院判決確定書或和解筆

錄等有關證明文件正本。 

四、處理 

    期限 

5 日 

五、貼心 

    提醒 

1. 已繳納並採直撥退稅者，請附存摺封面影本。 

2. 退稅程序:約 2週。 
聯絡資訊 

承辦分局： 

□  文心分局  04-2258-0606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段 99 號 

□  民權分局  04-2229-6181 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 之 3 號 

□  大智分局  04-2282-5205 臺中市東區建中街 141 號 

□  東山分局  04-2232-9735 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 3段 38 號 

□  豐原分局  04-2526-2172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19 號 

□  大屯分局  04-2485-3146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2段 633 號 

□  東勢分局  04-2587-1160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 25 之 2 號 

□  沙鹿分局  04-2662-4146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鎮政路 8號 

 

承辦單位： 

承辦人員： 

分機號碼： 

 
 

 

 


